	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实施层级）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
	检查
方式
	检查频次
	备注

	1
	对娱乐场所治安状况的检查
	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娱乐场所。娱乐场所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需要查阅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等资料的，娱乐场所应当及时提供。
	检查从业人员名单、营业日志等资料
	现场检查
	半年一次
	

	2
	对爆破作业单位的治安检查
	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对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进行安全监督、监控民用爆炸物品向
	现场检查
	半年一次
	

	3
	对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运输许可（备案）的行政检查
	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接受货主委托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查验货主提供的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并查验所运货物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易制毒化学品品种等情况是否相符；不相符的，不得承运。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人员应当自启运起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公安机关应当在易制毒化学品的运输过程中进行检查.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货物运输的规定。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许可或者备案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本单位上年度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情况；有条件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或者进口、出口单位，可以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计算机联网，及时通报有关经营情况。
	对易制毒化学品
监督检查
	网上审批、现场检查
	每年一次
	




